






— 1 —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河 南 省 商 务 厅
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商务厅

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

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

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

省直和中央驻豫有关部门，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

发展改革委（发改统计局、发展统计局）、商务局（商务主管部

门）、市场监管局：

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<市

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5 年版）>的通知》转去，一并提出落实

要求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文件

豫发改体改〔2025〕46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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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落细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“全国一张清单”管理要求，严禁

在清单之外违规设立准入许可、违规增设准入条件、自行制定市

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，坚决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

性、严肃性和权威性，确保“一单尽列，不得单外有单”。全面开

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，加快构建系统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，持续

优化地方特色指标，建立健全各层级、各部门密切协同的评估工

作机制，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建，推动各级行政主体按照市场准入

要求办事、畅通服务渠道、便捷审批途径、精准及时实施监管。

二、持续完善清单信息公开机制

清单实施过程中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衔接“证”“照”管

理，统一各类经营主体登记，推动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登记与市

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措施、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管理相衔接。持

续优化负面清单管理方式，对于禁止准入事项，行政机关应不

予审批、核准，不得办理有关手续；对于许可准入事项，要逐

一明确并公开事项名称、主管部门、设立依据、审批层级、技

术标准、办理流程时限、申请条件等信息要素，制定市场准入

服务规程，精简市场准入服务环节，全面落实清单事项“一目了

然、一网通办”，确保实现准入办理透明、便捷、高效。

三、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

落实中央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要求，对不涉及国

家安全、社会稳定，可以依靠市场充分竞争提升供给质量的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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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业行业领域逐步取消准入限制；对涉及重要民生领域的教育、

卫生、体育等行业，稳妥放宽准入限制，积极扩大数字产品市

场准入，探索推动服务业经营主体在从事经营活动的资质、股

权比例、注册资金、从业人员、经营场所、经营范围等方面放

宽准入限制。推动市场准入相关中介服务事项网上公开办理。

四、积极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

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壁垒线索归集、核实整改、案例通报等

长效机制，从 2025年 5月起，在全省开展为期 6个月的市场准

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，对违背市场准入制度情况进行排查，发

现一起，整改一起。全面清理和整改违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的

各类不合理规定和做法，对违规增设准入事项或条件、违规扩

大准入范围等情况一律予以纠正；对既无上位法依据，又无相

应法定程序设立的市场准入规定一律予以废止；对成因复杂、

经营主体反映强烈、社会关注度高、整改难度较大或久拖不决

的重点难点问题，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督办；对

未按规定时限完成问题整改、核实工作，或者拒不整改、整改

不到位、瞒报谎报的，实行点对点通报约谈，重点督办。

五、切实履行市场准入监管责任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建立与市场准入相适应的监管模式，提

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，全面夯实监管责任，依法依规对

经营主体实施准入后监管，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

管全覆盖，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，杜绝监管盲区和真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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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
抄送：各省辖市人民政府，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管委会。

2025年 6月 17日印发


